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辦理學生心理測驗實施辦法
101年02月08日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08月29日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102年8月29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本校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提供導師、輔導及學務人員有關問題之客觀資料，作為生活教育與生涯輔導之依據。

（二）協助學生由測驗結果瞭解自已的能力、人格、興趣、心理健康、生涯信念及專長做為其自我輔導之基礎。

三、實施方式：

心理測驗施測方式可分為團體施測與個別施測兩種：

（一）團體施測除由輔導室依年度工作計畫訂定執行外，亦可由導師視各班之需要提出申請。
1.一年級上學期十一月於電腦課統一實施賴氏人格測驗。
2.一年級上學期十一月於電腦課統一實施職業興趣測驗。
3.二年級下學期四月於生涯規畫課實施學習診斷測驗。
（二）個別施測可由學生主動申請施測或導師轉介施測。

四、作業程序：

（一）施測計畫：

1.由輔導室擬定心理測驗團體施測計畫。

2.由導師或學生提出申請，請事先至輔導室填寫施測申請表。

（二）排定施測時間，安排施測教師。

（三）施測準備：
1.清點及檢查題本、答案紙及準備碼錶。

2.指導施測教師熟悉施測程序（參考指導手冊）。

3.熟悉線上測驗系統。
（四）實施測驗。
（五）結果分析與解釋：

1.施測後閱卷、計分。

2.解釋：個別測驗於一週內解釋；團體施測於兩週內解釋為原則。

3.施測完畢後，班級或學生個人可依需求再行提出團體或個別解說，請事先至輔導室填寫解說申請表。
（六）歸檔：測驗結果於解釋討論後，依班級分類歸檔。

五、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